
证券代码：688219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0
转债代码：118028 转债简称：会通转债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长宁大道与宁西路交口西北角办公楼 5 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5,084,7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5,084,7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47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2.47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健益女士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00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537,8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02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4,513,3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5,084,7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议案名称：《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8,235,0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通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议案 》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01 2022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02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薪酬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
议案 》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40,980,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15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5、7、8、10、12、13、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股东李健益、李荣群、王灿耀、杨勇光、吴江对议案 8.01 回避表决，股东何倩嫦对议案 12 回避

表决，股东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议案 15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闻达、张思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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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二）以通讯方式召开。通知以书面方式于会议召开十日前发送至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扎西尼玛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会议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形成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为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

进行，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建材”）申请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期限 1年，利率 4.34%，其他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也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鉴于本次财务资助的目
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的日常经营资金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
正常，具备偿债能力。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构成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
www.sse.com.cn网站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2023-40
号）。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以下简称“银行”） 申请

6,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年利率 3.65%，贷款期限 1年。 该贷款由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进行同
比例担保，公司持股比例为 64%，对应担保金额 3,840万元，收取担保费用 1%，担保期限一年。 该事项
原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由于银行方面反馈，实际审核拟下放贷款的额度和期限发生变更，董事会同意昌都高争按照银
行下放额度等作出调整，申请贷款金额由原 6,000万元调整为 5,000万元，贷款期限由原 1年调整为 3
年，对应担保金额由原 3,840万元变更为 3,200万元，贷款利率由原 3.65%调整为 3.95%（其中 2%先征
后返），除上述调整外，其他要素不变。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
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
www.sse.com.cn网站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2023-41号）。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确保公司新建与续建工程施工项目进度和资金需求， 经多次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西藏分行”）沟通，现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同意向公司授信，授信额度
为 28.791亿元。

授信额度最终以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经营的实际资
金需求确定，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贷款相关手续，签署贷款相关合同及
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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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变更担保情况概述
（一）原担保事项概述
2023年 3月 29日，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昌都高争”）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拉萨分行”或“银行”）
申请 6,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年利率 3.65%，贷款期限 1年。此次贷款由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
进行同比例担保，公司持股比例为 64%，对应担保金额 3,840万元，收取担保费用 1%，担保期限一年。

（二）本次担保变更情况
现由于银行方面反馈，实际审核拟下放贷款的额度和期限发生变更，昌都高争按照银行下放额度

等作出调整，申请贷款金额由原 6,000万元调整为 5,000万元，贷款期限由原 1 年调整为 3 年，由对应
原担保金额 3,840 万元变更为 3,200 万元，贷款利率由 3.65%调整为 3.95%（其中 2%先征后返），除上
述调整外，其他要素不变。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
签订合同为准。

（三）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

案》，本次变更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05月 28日
注册资本：78,602.564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水泥厂）
法定代表人：拉巴次仁
经营范围：各种水泥、水泥制品、商品熟料、石膏、石粉、石灰碎石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0,797.46 187,147.25
负债总额 101,895.11 110,280.07
营业收入 53,111.97 9,346.55
净利润 -18,668.25 -1,859.30

昌都高争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50,307.31 64
2 昌都市投资有限公司 22,008.71 28
3 西藏亨通投资有限公司 3,930.13 5
4 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356.41 3

注：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协议》均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实际发生时公司及被担

保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具体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符合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的实现；且被担保人昌都

高争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
时掌控其资信情况。 昌都高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昌都高争资

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上述变更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705,393,508.6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3,888,405,501.71元。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共计 821,480,486.30 元，包括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3%；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对外提供
担保金额为 802,000,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63%。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同意昌都高争按照银行下放额度对贷款及担保事项作出调整，申请贷款金额由原

6,000万元调整为 5,000万元， 贷款期限由原 1 年调整为 3 年， 由对应原担保金额 3,840 万元变更为
3,200万元，贷款利率由 3.65%调整为 3.95%（其中 2%先征后返），除上述调整外，其他要素不变。 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向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2023年 3月 29日，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拟
向光大银行拉萨分行申请 6,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年利率 3.65%，贷款期限 1年。现由于银行
方面反馈，实际审核下放贷款的额度和期限发生变更，申请贷款金额由原 6,000 万元调整为 5,000 万
元，贷款期限由原 1 年调整为 3 年，对应担保金额由原 3,840 万元变更为 3,200 万元，贷款利率由原
3.65%调整为 3.95%（其中 2%先征后返），除上述调整外，其他要素不变。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
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上述变更担保事项符合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的实现；且被担
保人昌都高争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情况。昌都高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
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上述变更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同意本次变更担保事项，其他条件不变，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
担保额度内全权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项。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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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昌都高争”）为有效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争建材”）申请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期限 1年，利率 4.34%。

审议程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被资助对象昌都高争
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为有效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 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高争建材申请

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期限 1年，利率 4.34%，其他内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也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被资助对象昌都高争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28日
注册资本：78,602.564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水泥厂）
法定代表人：拉巴次仁

经营范围：各种水泥、水泥制品、商品熟料、石膏、石粉、石灰碎石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0,797.46 187,147.25
负债总额 101,895.11 110,280.07
营业收入 53,111.97 9,346.55
净利润 -18,668.25 -1,859.30

（二）昌都高争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50,307.31 64
2 昌都市投资有限公司 22,008.71 28
3 西藏亨通投资有限公司 3,930.13 5
4 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356.41 3

注：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方及被资助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都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昌都高争其他股东虽有关联方但持股较小，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经协
商，昌都高争其他股东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况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对昌都高争提供过财务资助不超过 1.2亿元。
（五）资信情况
经查询，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被资助对象：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
资助方式：现金
期限：1年
利率：4.34%
本次财务资助期限为 1年，关联方持股较小，且公司对资助对象控股子公司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

响，能够对其业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故本次财务资助不涉及
其他股东同比例资助和担保事项。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的日常经营资金需要， 支持其业务发

展。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正常，具备偿债能力。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构成重大影响，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
严格把控昌都高争的经营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表决结果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高争建材申请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期限 1年，利率 4.34%。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为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高

争建材申请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期限 1年，利率 4.34%。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也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鉴于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
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的日常经营资金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 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正常，具备偿
债能力。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构成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高争建材申请财务资助不超过 8,000万元（含）的事项。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情况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14%；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凯里北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同比
例借款 3,150万元，截止目前已提供 2,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4%。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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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线 88号铁建重工一号楼四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08,541,8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08,541,8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5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5.15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

事长刘飞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唐翔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646,326 99.7677 355,485 0.232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974,311 99.9820 27,500 0.018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646,326 99.7677 355,485 0.2323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08,514,311 99.9993 27,500 0.0007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 举阮祥 杰先 生为公
司第二 届监 事会股 东代表
监事

3,988,314,895 99.495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72,252,011 99.9840 27,500 0.0160 0 0.0000

7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172,252,011 99.9840 27,500 0.0160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 2023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52,646,326 99.7677 355,485 0.2323 0 0.0000

10
关于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
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
议案

152,974,311 99.9820 27,500 0.0180 0 0.0000

11
关于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 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
议案

152,646,326 99.7677 355,485 0.2323 0 0.0000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
案 172,252,011 99.9840 27,500 0.016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9、10、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 6、7、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周书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47 证券简称：龙芯中科 公告编号：2023-024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1、林芝鼎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中科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科百孚”，曾用名：西藏林芝鼎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中科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公司股份 51,651,69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88%。

2、利河伯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横琴利禾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利禾
博”）持有公司股份 36,156,1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02%。

3、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鼎晖祁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
晖祁贤”）和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鼎晖华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
晖华蕴”）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410,54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58%。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 除中科百孚持有公司股份的 374,668 股以及鼎晖华
蕴持有公司股份的 41股外，其他股份均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芯中科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2023-02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因自身资金需求，中科百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23,05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5.75%，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 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中科百孚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
规定，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中科百孚投资公司期限超过 60 个月，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2、因自身经营需要，横琴利禾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16,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4.03%，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横琴利禾博已获
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横琴利禾博投资公司期限超过 60个月，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3、因自身资金需求，鼎晖华蕴及鼎晖祁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 13,58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39%。 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鼎晖华蕴计划通过集中竟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减持数量不超过
5,77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44%，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鼎晖华蕴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且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鼎晖华蕴投资公司期限超过 60个月，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鼎晖祁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减持数量不超过
7,81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95%，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鼎晖祁贤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鼎晖祁贤投资公司期限未满 36 个月，鼎晖祁贤减持采取集中竟价交
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减持采取大宗交易方
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在上述股东减持期间，若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对减持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3年 6 月 26 日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上述股东拟通过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科百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1,651,693 12.88% IPO 前取得 ：51,651,693 股

横琴利禾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6,156,185 9.02% IPO 前取得 ：36,156,185 股

鼎晖祁贤 其他股东 ： 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 5%以上股份 17,497,626 4.36% IPO 前取得 ：17,497,626 股

鼎晖华蕴 其他股东 ： 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 5%以上股份 12,912,923 3.22% IPO 前取得 ：12,912,92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鼎晖祁贤 17,497,626 4.36%
鼎晖祁贤与鼎晖华蕴同为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 ，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互为
一致行动人。

鼎晖华蕴 12,912,923 3.22%
鼎晖祁贤与鼎晖华蕴同为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 ，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互为
一致行动人。

合计 30,410,549 7.58% —
上述股东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因

中 科 百
孚

不 超 过 ：23,057,500
股

不 超 过 ：
5.75%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23,057,5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23,057,500 股

2023/7/19 ～2024/1/
1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横 琴 利
禾博

不 超 过 ：16,150,000
股

不 超 过 ：
4.03%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16,15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16,150,000 股

2023/7/19 ～2024/1/
1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经
营需要

鼎 晖 祁
贤

不 超 过 ：7,818,700
股

不 超 过 ：
1.95%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7,818,7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7,818,700 股

2023/7/19 ～2024/1/
1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鼎 晖 华
蕴

不 超 过 ：5,770,100
股

不 超 过 ：
1.44%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5,770,1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
5,770,100 股

2023/7/19 ～2024/1/
1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注：上述减持计划的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2023年 7月 3日至 2024年 1月 2日。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科百孚、横琴利禾博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授权公司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遵守上述约定。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若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具体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监管规则的规定。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作出的
本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并由本企业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

2、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鼎晖祁贤、鼎晖华蕴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授权公司直接办理上述股份的账户登记及股份锁定期限手续。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

致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的约定。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若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具体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监管规则的规定。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作出的
本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由本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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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绿洲环路 396弄 11号 903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9,408,1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9,408,1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90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1.90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长 XIUCAI LIU（刘修才）

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臧慧卿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7,399,692 87.5995 52,008,450 12.400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7,221,163 87.5569 179,429 0.0427 52,007,550 12.4004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224,298 99.9561 183,844 0.043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9,407,242 99.9997 900 0.000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2022 年 度 利 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17,156,473 99.9992 900 0.0008 0 0.0000

7 关 于 续 聘 2023 年 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17,156,473 99.9992 900 0.0008 0 0.0000

8 关 于 2023 年 度 公 司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16,973,529 99.8430 183,844 0.157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 4、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晓易、达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